
委 託 書 

 

本人因故無法參加 貴局辦理之 113

學年度介聘市內他校作業事宜，茲全權委

託受託人參加公開選填雙語教師缺額學

校，絕無異議。 

 

此致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   月   日 

附註：請備齊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身分證正本供查驗身分。 


